
叔本华论“自在之物是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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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自在之物是意志”是叔本华哲学的核心命题。它是自我意识的直接认识。叔本华对这个直接认识给

出了三个理性阐释:内在经验的阐释、意欲和意志相类比的阐释和理念作为意志的直接客体性的阐释。近年

来，学界把这些阐释视为认识以证实或证伪该命题。这是无效的。学界这一行为的根源在于对叔本华把哲学

视为先验观念论的认识不足。正视叔本华的这一命题有助于解决现今所面临的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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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发表已逾

200 周年。200 年来，叔本华哲学从默默无闻到誉

满全球，唯意志论从名不见经传的边缘之学成为

世界非理性各派的开山之论，在哲学、心理学、美
学、文学等多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

作为叔本华哲学“最为本质和最为重要的一步”的
对自在之物的认识

［1］(P． 221)，即“自在之物是意志”
这个核心命题是否成立，在整个学界却仍然充满

争议。卢希特( James Luchte)、哈姆莱恩(David
Hamlyn)、阿特威 ( John E． Atwell ) 和 詹 纳 威

(Christopher Janaway)等人都认为叔本华的证据不

足以表明自在之物就是意志，其基本观点是自在

之物作为非客体性的存在，不是表象，是不可认识

的，因此不能断定它是意志。贾奎特(Dale Jac-
quette)认为，叔本华把意志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

纯粹意欲，便足以表明自在之物就是意志。他们

的共性在于都试图通过某种理性的证据来证实或

者证伪该命题。叔本华认为，自在之物只能通过

“自我意识”内在的“优良意识”或者说“无意识”
予以“直接的”认识，这是意志的自我认识。对这

个直接认识，叔本华给出了三个理性的阐释予以

说明，分别是内在经验的阐释、意欲和意志相类比

的阐释以及理念作为意志的直接客体性的阐释。
阐释不是认识，不能视作认识自在之物的证据。
学界以阐释为认识的根源在于对叔本华把其哲学

视为先验观念论的认识不足。
一、对自在之物的直接认识

叔本华认为，康德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把观

念的东西与实在的东西予以分割，提出了自在之

物和现象的划分，而他超越于康德的地方就在于，

他发现了自在之物就是意志
［2］(P． 77)。康德认为，

自在之物作为现象概念在逻辑上的要求和人的自

由的根本保障，它必然存在，但我们不能认识它。
叔本华认为，这正是康德的不成功之处，我们之所

以说自在之物存在，就是因为我们能够认识到它

的存在，它就是意志。［3］(P． 22)

( 一) 自在之物是可认识的

要认识自在之物，首先要对它有所界定。康

德设定自在之物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在我们的

认识中，必然有某物对我们的感官发生作用，它就

是自在之物。叔本华指出这种对我们感官发生作

用的无非是某种力，它使得主体能够感知，客体能

够被感知:感知的是意识，被感知的成为表象。这

力就是意志，它就是自在之物。［4］(P． 164 － 165)
康德从

现象的角度去设定自在之物，忽略了“无一客体无

主体”这个真理，没能从认识主体自身揭示出对自

在之物的认识。［4］(P． 554 － 555)
因此，康德设定自在之

物的这个理由，正是叔本华关于自在之物可认识

的基础。但自在之物的指称发生了变化:康德认

为它是不可知的物质实在;叔本华认为它是意志

所指的那种力，并悬搁康德意义上的自在之物。
事实上，叔本华反对把物质视为实在本身。

他认为物质(Materie)仅仅是因果性的别名，它所

表明的只是现实性(Wirklichkeit)，而不是实在性

(Ｒealitt)。［4］(P． 37 － 38)
现实性需要实在性作为其保

障，唯有实在自身才是自在之物。表象或者客体



作为现实性的存在是以自在之物作为保障的。对

自在之物的认识，只能是先于认识客体的认识主

体的自我认识。
( 二) “无意识”的直接认识

叔本华把这种先于客体的认识主体的自我认

识称为自我意识的“无意识”(Bewutlosigkeit)或
“优良意识”(bessere Bewutsein)的直接认识，这

“完全是一种独特的认识”［4］(P． 154)。其独特之处

在于，它不能象康德所主张的那样，有“来自其现

实性的经验的证据”或“先天地通过理性来证

明”［5］(P． 20)，只能从自我意识内部———由意志之

“力”而———产生认识这个事实揭示出(即直接认

识到)自在之物。这是我们“达致真理的唯一隘

口”。［1］(P． 227)

这个直接认识的秘密在于我们拥有作为意志

和表象的兼有者的身体。身体作为表象，它呈现

于我们的意识之中，遵循根据律而活动;作为意

志，它以客体化的意欲呈现于意识之中;为我们提

供了认识自在之物的“钥匙”。［4］(P． 155)
具体说来，

“我的身体和我的意志是同一事物;———或者说，

我把那直观表象的事物称之为我的身体，把那在

一种完全不同、没有任何别的与之匹配的方式下

为我所意识的事物，称之为我的意志;———或者

说，我的身体是我的意志的客体性;———或者说，

抛开我的身体是我的表象不论，我的身体不过只

是我的意志。”①［4］(P． 154 － 155)“意志”就是自在之物，

就是世界的“谜底”。［4］(P． 151)

“身体”一词，叔本华所使用的是 Leib(生命

体，生命)，而不是 Krper(躯体，肉体)，②因此，身

体的本质意义为“生命”［6］(P． 146)。客体或表象依据

“生命”的认识能力即它作为认识的主体而得以建

构;自在之物依据“生命”自身而被发现、标识，这就是

自在之物也被称为生命意志的原因所在。或许正是

这样，叔本华也被人称为“身体哲学家”［7］(P． 16)。
( 三) 自在之物被命名为“意志”
为什么自在之物是意志而不是别的呢? 叔本

华指出，自在之物并不是理性认识的对象，也不是

由推论所得出的未知物，而是由自我意识所直接

认识到的世界的内在本质，因此，对它的命名只有

基于我们对它的认识。在命名中，我们发现“意志
獉獉

这个词，好像一道符咒似的，为我们揭示出了自然

中所有事物的最为内在的本质:其所标识的绝不

是一个未知之物，不是一个由推论而得出的什么，

而是我们有着完全的直接认识的且如此熟悉的事

物，我知道并明白意志是什么，胜于此外任何别的

事物，不论那事物是什么。”［4］(P． 165)
因此，意志不是

随便给自在之物贴上的一个标签，而是这一词的

内涵为我们揭示了“自然”的“内在本质”———即

我们“直接认识”并“如此熟悉”的自在之物。“像
一道符咒似的”表明了意志与自在之物之间的那

种“能指”与“所指”的亲密关系。因此，自在之物

是被领悟为意志的。［8］(P． 330)
关于这个领悟自身，是

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予以进一步的阐释的。叔本

华毫不讳言，“意志”只不过是遵循“从优命名法”
对自在之物的称谓罢了

［4］(P． 164) ;或者说它根本就

是“信念(berzeugung)”［4］(P． 163)。当然，这也不可

避免地表明了对自在之物的“直接认识”具有神秘

性。
事实上，这种神秘性无非表明了这样一个事

实:“我们不仅仅是认识的主体
獉獉獉獉獉

，而且我们自身
獉獉獉獉

处

于那予以认识的实在之中，即是说，我们自己就是
獉獉獉獉獉獉

自在之物
獉獉獉獉

”，对自在之物的认识“完全以直接的方

式进入到意识中，即通过它自身
獉獉獉

成为它自己的意
獉獉獉獉獉

识
獉
。”［1］(P． 226 － 227)

因此，“自在之物是意志”是自在

之物的自我认识，这是“直接认识”的本意。而正

是因为其认识的神秘性，使得借助理性予以阐释

成为必要。
二、对“自在之物是意志”的三个阐释

叔本华对自在之物是意志的阐释有三个，分

别是内在经验的阐释、意欲和意志相类比的阐释

和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作为意志的直接客体性的

阐释。它们被学界视为叔本华主张自在之物是意

志的证据，并被用来证实或证伪之。这实质上是

用经验的方式处理先验的问题，并没有把握叔本

华强调“无意识”“直接地”认识的深意，也没有抓

住“自在之物是意志”的内在本质，故而对其哲学

不会有丝毫的裨益或者损坏。
( 一) 内在经验的阐释

身体作为意志和表象的兼有者，一方面使得

我们能够直接认识自在之物，另一方面给予了我

们理解身体“不作为表象而作为别的［什么］时，其

自在的本身是什么的启发”［4］(P． 155)。这“启发”就
是，人的“意志的每一个真实的活动都即刻且不可

避免地也呈现为他身体的行为;……意志活动和

身体行为不是由因果性的纽带联结起来的两种客

观认识的不同状态，［它们］不在原因与结果的关

系之中，而是合一的同一事物，只是在两种完全不

同的方式下被给予而已:一种是完全直接给予的，

一种是在直观中给予知性的。”［4］(P． 151)
也就是说，

意志的活动与身体的活动是同步进行的，作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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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本身，它们毫无区别。知性所认识的“身体的

活动”作为意志客体化③的现象而与意志自身的活

动共在，它作为区别于“直接认识”的一种“内在经

验”，诠释着自在之物即为意志。
这种从身体“内在经验”出发的阐释，被大多

数学者视为叔本华关于意志即自在之物的主要证

据，并招致他们的反驳。卢希特认为，叔本华这是

通过“推论和反省”把经验的自我意志“普遍化”
为全体的和任意一个个体的意志;这种通过反省

的“普遍化”虽然仍处于事物的表层，然而它所诉

求的是某种“超越表象和意志的理论的二元论的

一种不同寻常的‘统一 ＇经验”。［9］(P． 232)
事实上，叔

本华在涉及对自在之物的认识时，总是强调它不

是“经验”“推论和反省”的认识，因为这两种认识

作为知性和理性的功能，只能对满足根据律的表

象发生作用，不能认识自在之物。卢希特这个解

读的困难在于，理性的“普遍化”认识作为一种间

接的“抽象的”认识，如何能够超越自身成为“无意

识的”意志的自我认识?

詹纳威也认为这是用经验的方式来证明自在

之物的存在，他并不认同在“知性的直观”以外还有

别的“直接认识”，认为叔本华所谓的“身体的活动”
就是“当我活动时

獉獉獉獉獉
我自己身体的经验”［10］(P． 191)。詹

纳威在这里忽视了“身体的活动”既有其属于表象

的一面，也有其作为意志的一面，用“给予知性的”
一面掩盖了“直接给予的”一面。这两种认识的根

本区别在于:对自在之物的直接认识，发生在“自

我意识”的内部，与经验无关;知性的直观认识发

生在自我意识的经验活动之中。意志与表象的区

别在于，前者是纯粹的活动自身，后者是经验的活

动。对此，叔本华说道:“意志是认识身体的先天

认识，身体是认识意志的后天认识”［4］(P． 152)。
我国学者金惠敏博士也认为:活动本身意味

着的时间性。［11］(P． 18)
叔本华用意志来标识自在之

物，把它视为表象赖以存在的根据、本质及其杂多

性的来源。世界因意志得到根本的阐释，这就是

意志的客体化(Objektivation)。当意志客体化为

表象后，必然表现为时间性，并遵循充足理由律。
但就意志自身而言，它是先验的主体，其活动是纯

粹的，无所谓时间与空间。因此，当我们说“活动

本身意味着时间性”时，我们忽视了叔本华把时间

和空间视为我们经验意识的先天认识的基本主

张。这是在表象范畴内谈论先验对象，即把“意

志”视为“知性”客体而谈论其活动的。因此，通过

“活动的时间性”来否定叔本华对自在之物是意志

的直接认识，并不有效。
( 二) 意欲和意志相类比的阐释

叔本华把自在之物命名为“意志”，使得“意志

这一语词具有经验和先验的双重意义”［12］(P． 397)。
为了阐释先验的意志，叔本华不得不借助于经验

的意志予以阐释。他说:“这自在之物……绝不再

是客体，因为所有的客体已经又仅仅是它的现象

而不是它自身。尽管如此，当它被客观地思想的

时候，就必须从一个客体、一个以某种方式被认知

的客观事物，从而是从它的一个现象那里借用名

称和概念。但是这个作为服务于理解的支点的现

象，是在其所有的现象之中再没有别的可与之匹

配的最为完善的，亦即最为清楚、最为详实、直接

为认识所照明了的一个现象。而这正是人的意

志。”［4］(P． 164)
从现象那里借用“意志”来命名自在

之物，其命名本身就是一个类比性的阐释。为了

区别，通常把经验意义上的意志称为“意欲”(will-
ing)，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意志;把先验意义上的

意志称为“意志”(Will)，④这就是自在之物。
这个类比的可行性在于把从“个体意欲”抽象

出来的作为人类的“纯粹意欲”(pure willing)和自

在之物相类比，让人领悟自在之物。贾奎特对此予

以高度认可:“要是我们认识到我们就是我们自己

的自在之物的事实，或者说那自在之物与我们自身

中纯粹意欲的一般主体是同一的，与每一位思想

着、表象着、意欲着的主体之内核是同等无别的，那

么我们就确已置身于真理的大门之内了”［2］(P． 95)。
藉此，他认为，“纯粹的意欲，意欲自身或者作为意

欲在自身者，这就是叔本华所指的意志”。［2］(P． 97)

事实上，叔本华是把自在之物领悟为意志，而不是

把意志领悟为自在之物的。领悟(Verstehen)作为

理性的功能，它的“抽象”只能视作对自在之物是

意志的阐释，而不能视为它的有效证据。
如果说内在经验的阐释是从理性的角度说明

自在之物是如何被直观认识的，那么意志和意欲

相类比的阐释则表明自在之物何以要标识为意

志;而接下来的这个阐释则从根本上揭示出意志

何以能标识自在之物。
( 三) 理念作为自在之物的直接客体性的阐释

为进一步说明“自在之物是意志”的直接认

识，叔本华还借助于柏拉图的理念论予以阐释。
他认为康德的自在之物与柏拉图的理念的共性在

于，都被认为是“唯一真正的存在”，其“内在旨

趣”是完全一致的。［4］(P． 234 － 236)
他们的分歧在于，康

德完全是在经院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理念”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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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把它视为理性的抽象物，是与自在之物相对应

的现象;而这恰恰是柏拉图通过“理念”所否定的

可感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的“理念”就是

自在之物，因为它始终都只是一个被认识的客体，

因此“理念”只能是自在之物的“恰如其分的客
獉獉獉獉獉獉

体
獉
”［4］(P． 240)。康德把自在之物视为客体，藉此把它

归入了与其设定相悖的现象范畴，这使得他关于

两个世界的划分自相矛盾;柏拉图的“理念”作为

一个被认识的客体，必然只是表象。因此，他们都

没有通过认识主体的“蓦然回首”，从自我意识的

“阑珊灯火处”认识自在之物。
然而，在叔本华看来，“理念”虽然是客体，但

并不是动机律的支配者，因为它还没有进入任何

根据律的形式，即它不处于表象“各种”复杂的必

然联系之中，仅仅具有表象的“原初的和最普遍的

形式”，或者说保留了它作为客体对于认识主体的

这种关系。［4］(P． 240)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自在之

物是没有主客体关系的、没有其表象形式的“理

念”。这使得作为经验现象的纯粹意欲———即作

为理念的意志———能够去标识先验存在的意志。
通过这三个阐释，叔本华从理性的角度说明

了我们何以能直接认识自在之物，自在之物何以

要标识为意志，意志何以能够从一个表象概念飞

跃为一个先验的指称。遗憾的是，叔本华并没有

把直接认识与对它的阐释予以明确的区分，也没

有就意志的先验用法和经验用法予以明确地阐

明，由此导致了学界的误读。这种误读的直接后

果就是认为只有客体、表象才能被认识，自在之物

非客体、非表象，是不可认识的
［13］(P． 107)，由此而判

定自在之是意志的命题是不成立的。
三、以阐释为认识的错误根源

事实上，学界的误读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例如，叔本华曾经明确说过表象世界是可知的一

面，［4］(P． 33)
这就意味着自在之物是其不可知的一

面，从而为否定自在之物是意志给予了口实。不

过，这里的可知与不可知是建立在经验意识而不

是自我意识的基础之上的。这与叔本华对哲学的

界定与其建构方式有关。学界视阐释为认识的错

误根源在于对叔本华把其哲学视为先验观念论的

认识不足，或者说，没有从叔本华对哲学的理解和

其架构中把握这个命题。
叔本华认为，真正的哲学必须是“观念论

的”⑤［1］(P． 13)，而真正的观念论又必须是“先验

的”［1］(P． 17)。因此，哲学就是先验观念论。而在先

验观念论中，“观念论的”与“先验的”是有分属

的:“观念论的”所关心的是“为什么”的表象世

界;“先验的”所解决的是“是什么”的根本问题。
在“观念论的”层面上，叔本华明确表示认识自在

之物是“自相矛盾”的;而在“先验的”层面上，认

识自在之物是他“伟大的发现”，否则就应该把他

“全部的哲学从窗子抛出去”［14］(P． 157 － 158)。这是他

哲学的关键，也是他对康德先验观念论的推进。
叔本华所谓的“先验的”是一个主体性表述，

意思是“先于经验的”;与之相对应的客体性表述

是“超验的”，即“超越于所有经验的”。［15］(P． 87)
因

此，就自我意识而言，“自在之物是意志”是个先验

的命题;就经验意识言，“自在之物是意志”是个超

验的命题，所表达的是形而上学的知识。康德认

为，形而上学是“出自纯粹理性并系统关联起来的

全部(真实的和虚假的)哲学知识”［5］(P． 635)，或者

说是“出于纯粹理智与纯粹理性的知识”［16］(P． 18)。
叔本华则认为，形而上学从根本上就排斥知性和

理性，它“是指那种所谓的超越经验可能性的全部

知识，也是超越自然或者说所被给予的事物现象

的那种知识，为的是提供某种说明，藉此为感觉或

者别的方式所获致的认识赋予［可能性］条件，或

者通俗地说来，它是隐藏在自然背后并导致自然

可能性的知识。”［1］(P． 189)
因此，“自在之物是意志”

就形而上学而言，它是一个超验的认识，它没有关

于自身的证据，不存在“为什么”。这正如“我思故

我是”，不可诘责“为什么思”一样，任何追问都毫

无意义。事实上，相对于“我思故我是”，“自在之

物是意志”似乎更为根本，因为在认识中，认识活

动在逻辑上无疑先于认识内容。［17］(P． 61 － 62)

在其先验观念论的建构方面，我们不能依据康

德的标准来看待叔本华的先验观念论，因为它“已
经远远超越了观念论的概念范畴”［18］(P． 633)，会认它

根本就不是先验观念论
［19］(P． 393 － 396)。同是先验观念

论，康德以先验规范观念，叔本华以观念回溯先验。
叔本华赞成康德的我们具有先验的知识并以之为

我们经验可能性的基础性条件的观点，但不认同康

德关于先验的证据。他认为康德关于自在之物的

“推论”和“设定”，“完全妨碍了我们具有关于它们

的实际知识
獉獉

(即自在之物的知识)”［20］(P． 93 － 94)。他

批评康德把感性的直观作为一切认识的基础过于简

单，并举例说，我们对意欲的认识就不是感性直观的

认识，但却是较之其他的认识更为真实的认识，“事实

上，我们的意欲是使我们即时地拥有理解那所有从内

向外彰显自身的事物的唯一机会”［21］(P． 196)。意欲提

供理解意志的机会，它无论如何都不是意志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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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强调要从我们自身理解自然，而不是从自

然认识我们，这就是说要从“自我意识”内部的“无
意识”或者“优良意识”来认识自在之物。

因此，“自在之物是意志”是认识主体的自我

意识。我们可以批判叔本华“直接认识”的神秘

性，但不能说它完全不成立。他也藉此批评康德

因为没有认识到自在之物就是意志，从而在涉及

自由、道德问题时不得不自食“恶果”［4］(P． 539)。
结语

“自在之物是意志”是叔本华哲学的核心命

题。意志作为世界的内在本质，是表象世界的支

撑与归宿;作为纯粹的认识主体自身和理念的来

源，是叔本华美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作为世界的本

质和唯一实在，是叔本华伦理学和否定性世界观

的基石。否定叔本华关于自在之物是意志的直接

认识，就否定了叔本华整个哲学体系的合法性。
叔本华通过该命题，以“人作为意志和表象的兼有

者”的方式，确立了人作为自由和欲求的主体，进

而把理性视为服务于人意欲的工具，即使是在今

天仍然具有较为强烈的现实意义。例如，当今的

人工智能能够模拟人的思维方式并超越人的思维

能力，甚至还能模仿人的各种情绪和幽默，但不论

怎样它都只是人的理智工具，不会有真正的意欲，

更不会成为拥有自由与本质的先验意志的独立主

体。这就是叔本华通过“自在之物是意志”的命题

把人把视为自由主体所具有的时代意义一种表

现。

注释:
①文中凡涉及《叔本华文集(第一卷)》的译文，均参考了石冲

白译本(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杨一之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但在部分关键词的翻译和文句方面

作了一些调整。特此说明，后不赘述。
②据谢费尔(David Schfer)考证，Leib 由八世纪的古高地德

语时期的 lib(生活，生活方式)演化而来，与该时期的 lebēn(生存，

居住，存活)和 bilīban(存留)具有共同的词根，具有生命、身体、生
活等意思;Krper 一词是由 13 世纪由拉丁词汇 corper 演化而来，

具有躯体、肉体和躯壳等意思。
③客体化(Objektivation)在叔本华哲学中，是指表象由自在之

物通过时空的“个体化原理”得以产生环节，它是意志自身与表象

世界衔接。
④对叔本华“Wille”一词经验的和先验的不同用法，英语学界

用 willing 和 Will 予以区分。
⑤叔本华是在贝克莱的意义上使用“idealismus”一词的，它专

指表象论，以区别于关于自在之物的“先验的”意志论。他的表象

论与意志论一起构成通常意义上的唯心论。因此，笔者把他的

“idealismus”译为观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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